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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介绍了枣庄市土地流转的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效，对农村土地流转工作中涉及的法律、政策、组织方面

的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就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调查思考；枣庄市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１．２　　　　文献标识码：Ｃ

　　２００６年，枣庄市率先创立了全国首家农村土地

流转有形市场，２００８年底从破解“三农”发展的资金

瓶颈问题入手，以盘活农村土地资本为突破口，推动

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流转，进行了以发放

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搭建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

所，组建农村土地合作社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农

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试点，这一改革，破解了新

时期农业发展资金瓶颈的难题，在现行的农村家庭

承包经营制度下，找到了一条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

业规模经营，建设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１　枣庄市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枣庄市位于山东省南部，鲁苏豫皖四省的交界

处，是鲁南经济带和淮海经济区的重要城市，素有

“山东南大门”之称。全市辖薛城、山亭、市中、峄城、

台儿庄５区和滕州市，共有６４个乡镇（街道），２３１５

个行政村，人口３９１万人，其中农村人口２８４．７万

人，农户７８．６３万户，土地总面积４５６３ｋｍ２，耕地面

积１８．７３万ｈｍ２，人均耕地０．０４８ｈｍ２
［１］。近几年

来，枣庄市加快了优质商品粮基地、特色农产品基地

建设，推进农业产业化、标准化、市场化、组织化进

程，积极促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现代农业得到长足

发展，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农村土

地流转比例达１４．６５％，发展了以粮食种植、林果、

蔬菜为主业的农村土地合作社。截至目前，市、区

（市）级试点合作社发展到了３０８家，涉及全市５８个

乡（镇）、７６８个行政村，入社土地面积２．０９万ｈｍ２，

入社农户６．０２万户。

１．１　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特点

（１）土地流转的规模和数量呈逐步增长趋势。

２００２年农村税费改革后，枣庄市农村土地流转的速

度逐步加快，２００６年底流转面积达０．７３万ｈｍ２，占

总耕地面积的３．９５％。截至目前，土地流转面积达

到２．０９万ｈｍ２，涉及的村达１６２８个，涉及农户

６．０２万户，分别占总数的７１％和７．８％。

（２）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多元化。除农户间流

转外，工商企业、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等规模经营主体和村集体作为受让方参

与流转并呈现逐步增加趋势。目前，枣庄市农户间

土地流转面积 ０．９３ 万 ｈｍ２，占流转总面积的

４４．６％，流转到各种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面积１．０８

万ｈｍ２，占流转总面积的５１．６％，其他方式流转的

面积０．０８万ｈｍ２，占流转总面积３．８％。

（３）土地流转的经营组织模式多样化。枣庄市

土地流转主要有“分散”经营模式、“龙头企业＋生产

基地”经营模式、“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

基地”经营模式、“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经营模

式、“市场＋合作社＋农户＋生产基地”经营模式、

“合作社＋农户＋生产基地”经营模式
［１，２］。流转给

农村土地合作社、种植大户等规模经营主体的越来

越多，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步伐明显加快。

（４）农村土地流转费呈逐年增长趋势。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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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随着土地流转有形市场建立和土地使用产权

制度改革的拉动，土地流转的市场价格增幅较大，现

阶段每亩地流转费一般为８００～１０００元，最高１５００

元左右，土地流转费平均每年以２０％左右的幅度增

长。

１．２　农村土流转的制度与机制创新

（１）创建农村土地流转有型市场，建立规范流转

的市场机制。枣庄市于２００５年对７８．６万个农户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全部按“五到户”的标准发放到

位，稳定了农地家庭承包的制度，为土地流转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同时，统一各级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服

务平台建设模式，完善服务平台的功能，健全了市、

区（市）、乡（镇）、村四级服务平台网络体系，服务平

台具有土地流转交易、劳动力转移、农产品供求信息

发布、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

解、农村财务委托代理等市场功能。市级投资２００

余万元建立了枣庄市三农服务中心，区（市）建立土

地流转服务中心，乡（镇）建成了土地流转有形市场，

村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信息服务站［３］。

（２）创新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探索农村土地使用

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一是按照农村土地三权（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由区（市）人民政府

对入社农户土地颁发《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确认

土地使用产权，此使用产权可以作价折股依法从事

农业股份或合伙合作经营，也可凭此产权抵押担保

贷款。二是建立了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所。

乡（镇）分别建立了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所，

各交易所制定了严格的农村土地使用产权服务流

程，为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搭建平台，提供服

务［４］。三是发展农村土地合作社，培植改革的载体

和龙头企业。积极引导农户统一将土地流转到土地

专业合作社，发展规模经济，建设现代农业。为了推

进和保障农村土地使用产权改革，建立了风险规避

机制、收益分配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司法保障机制，

逐步完善了保费补贴、贷款贴息、项目扶持、种粮补

助的配套政策。

（３）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取得

的成效。一是破解了现代农业建设中的资金瓶颈难

题。二是找到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发展农业规模

经营、建设现代农业的有效途径。目前枣庄市市级

１００家试点合作社规模经营超６６．６７ｈｍ２ 达４１家，

有３１家合作社注册了品牌，１５家合作社兴建社办

企业，实现了规模经营、订单销售的现代农业模式，

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业综合效益。三是

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再就业。四是增加了

农民收入。２０１１年试点合作社亩均纯收益６６６０

元，比一家一户的分散耕种高出６２％，入社农民平

均从合作社分得收益１９００元，人均纯收入高于全

市农民平均１１００元，高出１５％，从实际上增加了农

民的收入。五是促进了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进程。随

着大量土地入社，降低了农民对土地的严重依赖，加

快了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步伐。

２　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不明确

枣庄市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除了采取

转让、转包、互换、入股、出租方式进行流转外，在实

际操作中又衍生出反租倒包、继承、抵押、企业吸纳

等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方式，此时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就取得了独立存在的法律地位，具有了交换价值

和自由流转的功能。同时，在深化农村土地使用产

权制度改革实践过程中，提出了承包权归农民，经营

权归合作社，抵押的是土地收益，即土地上的附着

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权通过土地收益权

来实现的方式，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抵

押。枣庄市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的亮点是由

区（市）政府对加入农村土地合作社的农户土地颁发

《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确认使用产权［４］。《土地登

记规则》规定了集体土地所有证和集体土地建设用

地使用证登记和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

办法》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登记与发放，

到目前为止，我国现有法律对《农村土地使用权证》

的发放还没有明确规定。农村改革必须在现行的法

律政策框架内实施，既要有探索创新，又不突破法律

规定，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农村土地流转中

涉及农村土地产权问题也缺少完善的法律依据和配

套政策的支持。

２．２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没有介入农村土地流转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实现了土地规模化

经营，规模化经营的结果必然是追求更大的生产效

益。虽然枣庄市建立了种粮利益导向机制，规避粮

食安全风险，但由于种植粮食效益相对较低，部分龙

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引进了花卉苗木种植、设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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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农业、休闲养生等项目，存在

借农村土地流转的时机打法律、政策的擦边球，擅自

改变农业土地用途的现象。

２．３　基层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不能准确定位

市、区（市）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科学规

划、合理引导、规范服务，在严格坚持“依法、自愿、有

偿”的基本原则和加强服务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农民

和土地流入方的积极性，政府担任的是服务员、裁判

员的角色。而乡（镇）、村等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基层

政府组织和发包方，存在未按规定的程序签订、解除

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变相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的现

象，以及未经承包户同意收回、调整承包地等侵害农

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导致有些农民的权益得

不到有效保障，容易引起农民与集体之间的矛盾，阻

碍了农村土地流转健康、有序发展。

３　对策建议

３．１　制定和完善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

一方面要在保持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

定并长久不变的前提下，创新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

度，以明晰土地产权为核心，健全土地权利体系，构

建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

场，以市场化为导向，实现土地要素的自由流转，促

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另

一方面要突破现行《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

法》和《担保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保障农民

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利，赋予广大农

民更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以加快农村城镇化进

程为目标，探讨城乡土地利益共享机制。同时，要切

实解决好利用农村土地使用权及土地收益抵押融资

政策难题，严格农村土地流转确权登记制度，更好的

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５］。

３．２　发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职能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具有土地管理的职能，应积

极参与到农村土地流转的过程，一是要在保证国家

的粮食安全和１８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的前提下，坚

决支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积极宣传，主动

服务。二是要加快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建设

用地使用权确权发证力度，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土

地权益。三是依靠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土地基础地理

信息资源丰富、监管手段强大的有利条件，主动适度

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监督和管理，坚持农地农用

和土地用途管制的原则。

３．３　探索建立基层政府涉农服务的新模式

乡（镇）、村基层组织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中应积极转变职能，准确定位角色，既要克服利用

集体土地所有权强制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从中获取

政绩和超额利润的“越位”行为，又要克服对违规流

转放任自流，缺乏服务监管机制的“缺位”行为。要

转变基层政府为农服务方式，建立土地流转服务平

台，变强制为引导，变干预为服务，切实承担起监督

监测和中介服务职能［４］。一方面改革基层政府涉农

服务机构的设置和运作方式，整合涉农部门的职能，

变多头管理为一个部门负责。同时，协调司法部门

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机构，创新矛

盾调处机制，为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提供司法保障和

法律服务。

４　结语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未来农村、农业发

展的趋势，在深化农村改革的实践中，枣庄市充分借

鉴了其他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在保持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大胆进行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运行机制创

新，实现了土地规模经营。但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环节，需要法律、法

规、政策的配套改革，需要科学谋划因势利导，需要

各个涉农部门齐心协力抓好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实

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前提下的农民增收，推动农业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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